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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聞參考資料
民國104年 3 月 24 日 星期二

貍貓換太子?  地方中央聯手打擊不法食品進口業者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19至20日會同食藥署、保七總隊聯合稽查盛裕、勵拓、上煬、太冠及其關係企業等公司位於本市的倉儲，稽查自日本進口的醬油、餅乾、泡麵、調味等產品，發現70件品項中文標示與原文標示原產地不符，疑涉輸入食品報驗資料申報不實，及涉嫌違反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與同法第215條「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後續將蒐集相關事證後，依行政罰法第32條規定，另案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說明，食藥署日前調查發現，盛裕公司於2月4日進口甘口醬油及濃口醬油產品，於申報的「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申請書」貼附樣張及中文標示製造廠均為東京都，但實際卻位於千葉、群馬等地區，為我國公告暫停進口之日本縣市，遂於19日會同本局前往該公司位於泰山區楓江路之倉庫現場稽查，查獲19項產品製造地為日本受輻射汙染之縣市區域(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千葉)，並發現黏貼標籤上中文標示的製造廠所在地，與覆蓋之原文所標示的製造廠所在地不符，疑涉非法，另現場查獲5項逾期食品，全部封存共2,391公斤，刻正深入調查中。
此外，本局於20日再度會同食藥署、保七總隊前往分別位於泰山區磚雅厝路、新莊區新泰路及新店區中正路的勵拓、上煬及太冠公司的物流倉儲進行聯合稽查，現場依序查獲7項、25項及19項確認製造地為我國公告暫停進口之日本縣市區域，經查下游廠商多為知名日系百貨、日系商店、餐飲店及日系精品店，現場除封存違規產品外，另要求廠商立即通知下游業者下架回收問題產品，並責令於1周內辦理完成回收作業。
衛生局指出，輸入食品報驗資料申報不實，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0條規定，可依同法第47條處新臺幣3萬至300萬元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衛生局說明，已依法責令業者就案內產品於1周內辦理完成回收作業，並提報銷毀或退運計畫書，經本局核可後進行銷毀、退運，以避免問題產品流通市面。另衛生局及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消保官已主動邀集各家廠商共同召開消費者退費方案，經充分討論後，各家業者均展現對消費者最大誠意，願意提供消費者退費，共識結果如下：
(一)於各購買營業處門口或官網公告退費方案。

(二)即日起受理退費。

(三)憑2011年3月11日以後商品發票或商品至購買營業處辦理全額退費。

(四)各廠商為表示負責態度，承諾成立專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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